县道 203(S344-开发区工业学校段)维修改造工程预算编制说明
一、编制范围
本预算编制内容为县道 203(S344-开发区工业学校段)维修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包含的建筑安装工程费（路基、路面、交安工程，排水、涵洞、安全设施等)及工程建设其他费。
二、编制依据
1. 交通运输部[2018年]第86号公告公布的《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 3830-2018）(以下简称《编制办法》)；
2. 交通部[2018]86号公告发布的《公路工程预算定额》(以下简称《预算定额》)（JTG/T3832-2018）；
3. 交通运输部[2018年]第86号公告公布的《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JTG/T 3833-2018）；
4. 交通运输部[2019年]第26号公告发布的《交通运输部税金有关规定的公告》；
5.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苏交建［2019］22号《关于执行交通运输部第86号公告有关补充规定的通知》；
6. 设计图《县道 203(S344-开发区工业学校段)维修改造工程施工图》
7. 《徐州市市级城建重点工程其他费用预算指南》（徐建重办[2024]3号文）
三、工、料、机单价及其他费用取费标准
1、人工、机械工：人工费单价按128.17元/工日计取，机械工单价按128.17元/工日计取；
2、材料：参考江苏省徐州市2026年2月市场信息指导价及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发布的2026年1月价格信息进行计取（徐州市材料价格缺项的，采用市场询价）。
3、直接费：按《编制办法》规定计取；
4、间接费：按《编制办法》规定计取，
5、安全生产费在100章内按照100章至700章之和（不含保险费和安全生产费）的1.5%；
6、按照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苏交建［2019］22号《关于执行交通运输部第86号公告有关补充规定的通知》；规费费率为34.4%。
7、利润：按交公路办[2016年]第66号公告发布的《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路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方案的通知》文件规定，按7.42%计取；
8、税金：按交通运输部[2019年]第26号公告发布的《交通运输部税金有关规定的公告》，文件规定，以9%计取；
四、编制说明
1、预算按照交通部工程量清单计量规范（2018）版编制，规范中没有项目按照补充清单列项，工程量按照所列清单净量计量，预算已考虑全部工序。
2、100章保险费用按总额计入；
[bookmark: _GoBack]3、100章安全生产费按照100章至700章之和（不含保险费和安全生产费）的1.5%计取；扬尘污染按照安全生产费用的20%计入至施工环保费用。
4、 水泥稳定碎石、沥青混凝土、水泥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
5、 拆除材料未考虑残值
6、 工程建设其他费按照徐建重办[2024]3号文《徐州市市级城建重点工程其他费用预算指南》计取。
5、 其他说明
1、 水泥净浆按照2kg/m2计价，结算每平方含量按签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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